
商标权被侵犯后的司法救济方式

产品名称 商标权被侵犯后的司法救济方式

公司名称 深圳泰好赔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宝安区松岗艺展四路盈硕商务大厦303室

联系电话 18820953171 13823288593

产品详情

司法救济司法救济，是指人民法院对商标侵权案件利用司法手段保护商标注册人的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禁
止令禁止令，是指法院在判决前为了制止事态的扩大、发生不可挽回的损失或防止有关证据灭失而临时
采取的行动，包括扣押、封存、冻结等措施。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
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
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
施。”证据保全第五十八条规定：“为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商
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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